厦 门 工 学 院
公文签发办理单
	标题
	

	文号
	
	紧急程度
（特急 急 缓急）
	密级
（秘密 机密 绝密）

	拟稿单位
	
	拟稿人
	

	校稿人
	
	单位负责人
	

	标准执行
情况
	标准依据：公文印发操作规范（SOP）
通知发布操作规范（SOP）
（特别注意以下内容）
	制度文件
1.征求意见
完毕 未开展
2.拟稿、修订或
废止说明
已附 不涉及

	
	1.符合学校发展规划、具体工作实际
	是    否
	

	
	2.内容完整、准确体现拟稿意图
	是    否
	

	
	3.文种正确；格式规范；内容简洁、文字精炼
	是    否
	

	
	4.公文涉及其他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
	[bookmark: _GoBack]是    否
	

	
	若选择“是”，拟稿单位已与相关单位领导、分管校领导充分沟通，并达成一致意见
	是    否
	

	
	5.照抄照搬照转上级文件
	是    否
	

	
	6.存在“不予印发公文”情形
	是    否
	

	数据与
政务处
审稿意见
	

	会签
意见
	单位名称
	会签意见

	
	
	

	
	
	

	分管校领导签批意见：

	执行校长签批意见：

	校长/书记签批意见：


	董事会签批意见：



	主送：
	抄报/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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